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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吊顶场所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喷头布置探讨
赵 锂 王 毅

提要 非吊顶场所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喷头，当配水支管布置在梁下时，应采用直立型喷头，喷

头的布置与柱间距及梁的布置方式有关，不能简单地按正方形或矩形均布，喷头的间距与喷头的喷

水半径有关。

关键词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非吊顶场所 喷头间距 喷水半径

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建筑物，喷头的布置

场所一般分为三种情况。一种为有吊顶的场所，喷

头在吊顶下布置，根据建设物的危险等级按一定的

间距等距离的布置即可。喷头采用下垂型或吊顶

型。第二种为无吊顶的场所，喷头上喷。除按一定

的间距布置外，还要考虑梁的影响，《自动喷水灭火

系统设计规范》（GB50084-2001）（以 下 简 称“规

范”）7.2节“喷头与障碍物的距离”中已有详细的规

定，喷头采用直立型。第三种情况虽然设有吊顶，但

吊顶材料采用网格或栅板类，为通透性吊顶。“规

范”第7.1.10条规定喷头应布置在顶板下，此条为

新增条文，且为强制性条文，纠正了实际工程中存在

的不正确作法：将喷头设置在网格的空格中，喷头的

热敏元件不能及时受热动作，延误喷头在最短的时

间内动作喷水，不利于初期火灾的扑救。第三种情

况喷头的布置实质上同第二种情况，在本文中统称

为非吊顶场所，下面就实际工程中非吊顶场所喷头

的布置加以讨论。

1 喷头的布置原则

“规范”第7.1.1条“喷头应布置在顶板或吊顶

下易于接触到火灾热气流并有利于均匀布水的位

置。当喷头附近有障碍物时，应符合本规范7.2节

的规定或增设补偿喷水强度的喷头。”此条也为新增

条文，规定了布置喷头应遵循的原则。它包含以下

几方面的含义：

（1）喷头应布置在顶板或吊顶下易于接触到火

灾热气流的部位，使喷头的热敏元件在最短时间内

受热动作。

（2）使喷头的洒水能够均匀分布，不出现未被覆

盖的空白，也不出现过多的重复覆盖面积。

（3）按规定处理障碍物的遮挡，若满足不了与障

碍物的距离要求，应增设喷头，补偿因喷头的洒水受

阻而不能到位灭火的水量。

上述三方面基本上包含了非吊顶场所喷头布置

时应考虑的问题。

2 喷头的间距

喷头的布置有三种方式：正方形、矩形（或平行

四边形）及菱形。在实际工程中，设计人员一般多采

用正方形或矩形的布置方式。为保证喷头洒水均

匀，不出现未被覆盖的空白，也不出现过多的重复覆

盖面积，正方形及矩形的布置应满足一定的条件，见

图1。

图1 喷头布置

对以喷头A，B，C，D为顶点的围合范围为正方

形，每只喷头的25%水量喷洒在正方形ABCD内。

从图1中可以看出，以R 为半径的喷头喷水保护

圈，当正方形对角线为2R时，洒水就不会出现空白

点，并且重复覆盖的面积为最小。我们称R为喷水

半径，是喷头布置间距的主要依据，与选定的喷水强

度、喷头的特性及工作压力有关。对以喷头A，B，

C，D为顶点的围合范围为矩形时，矩形对角线的长

度不得超过2R，否则会出现未被喷洒覆盖的空白

点。喷头正方形、矩形布置时其间距与喷水半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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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同一根配水支管上喷头或配水支管的最大间距

危险等级
喷水强度

／L／（min·m2）

喷头工作

压力

／MPa

喷头流量

系数

K

喷头出水量

／L／min

喷水半径

／m

正方形布置

的最大喷头

间距／m

矩形或平行

四边形长边

*短边／m

一只喷头的

最大保护面

积／m2

喷头与端墙

的最大距离

／m

轻危险级 4 0.10 80 80 3.16 4.47 4.50*4.44 20.0 2.24
中危

险级

Ⅰ级 6 0.10 80 80 2.58 3.65 4.00*3.26 13.3 1.83

Ⅱ级 8 0.13 80 92 2.40 3.39 3.60*3.17 11.5 1.70
严重

危险级

Ⅰ级 12 0.10 115 115 2.19 3.10 3.60*2.49 9.6 1.55

Ⅱ级 16 0.16 115 144 2.12 3.00 3.50*2.39 9.0 1.50
仓库Ⅰ级 12 0.1 115 115 2.19 3.10 3.60*2.49 9.6 1.55
仓库Ⅱ级 16 0.16 115 144 2.12 3.00 3.50*2.39 9.0 1.50
仓库Ⅲ级 20 0.13 160 180 2.12 3.00 3.50*2.39 9.0 1.50

关系如下：

正方形：aE2Rcos45≠ （1）

矩形：a2+b2E（2R）2 （2）

喷头与边墙的距离分别为：正方形不应超过

a／2；矩形不应超过a／2及b／2。规定喷头与边墙

最大距离的目的是为了使喷头的洒水能够喷湿墙根

地面并不留漏喷的空白点，且能够喷湿一定范围的

墙面，防止火灾沿墙面的可燃物蔓延。表1根据“规

范”表7.1.2给出不同危险等级、不同喷水强度的设

计参 数。但 表1中 的 数 值 有 几 项 是 与“规 范”表

7.1.2不同的：

（1）在采用KE80的标准型玻璃球喷头，喷头

工作压力为0.1MPa时，中危险Ⅰ级一只喷头的最

大保护面积应为13.3m2（“规范”中给出的数值为

12.5m2）；

（2）为满足中危险Ⅱ级一只喷头的最大保护面

积11.5m2的要求，在采用KE80的标准型玻璃球

喷头时，喷头的工作压力应为0.13MPa，喷头的出

水量为92L／min（“规范”中给出的喷头压力为0.1
MPa）；

（3）在采用KE115的大口径玻璃球喷头，喷头

工作压力为0.1MPa时，严重危险Ⅰ级及仓库Ⅰ级

一只喷头的最大保护面积应为9.6m2（“规范”中给

出的数值为9m2）；

（4）为满足严重危险Ⅱ级及仓库Ⅱ级一只喷头

的最大保护面积9m2的要求，在采用KE115的大

口径 玻 璃 球 喷 头 时，喷 头 的 工 作 压 力 应 为0.16
MPa，喷头的出水量为144L／min（“规范”中给出的

喷头工作压力为0.1MPa）；

（5）为满足仓库Ⅲ级一只喷头的最大保护面积

9m2的要求，在采用KE160的大口径玻璃球喷头

时，喷头的工作压力应为0.13MPa，喷头的出水量

为180L／min（“规 范”中 给 出 的 喷 头 压 力 为0.1
MPa）。

应明确的是表1中喷水半径是在“规范”给定的

喷水强度、喷头特性及喷头工作压力下的数值。在

喷水强度、喷头特性一定的情况下，改变喷头的工作

压力，喷水半径就会相应的改变，喷头的间距也随之

改变。表2为喷头矩形布置时，在一定的喷水半径

下，喷头的间距可布置成各种尺寸的矩形。

表2 喷头矩形布置间距

轻危险级

（PE0.1MPa）

RE3.16m

中危险Ⅰ级

（PE0.1MPa）

RE2.58m

中危险Ⅱ级

（PE0.13MPa）

RE2.4m

严重危险Ⅱ级

（PE0.05MPa）

RE1.6m

a／m b／m a／m b／m a／m b／m a／m b／m

4.50 4.44 4.00 3.26 3.60 3.17 2.60 1.87

4.30 4.63 3.80 3.49 3.40 3.39 2.40 2.12

4.10 4.81 3.60 3.70 3.20 3.56 2.20 2.32

4.00 4.89 3.40 3.88 3.10 3.66 2.00 2.50

3.80 5.05 3.20 4.05 3.00 3.75 1.80 2.65

3 喷头的布置

在实际工程中，非吊顶场所在地下停车场、大面

积商场、超市、机场、会展中心（为通透性吊顶）等公

共场所采用的居多。图2为工程中经常采用的一种

柱网布置形式及不同工程采用的喷头的三种布置方

式。火灾的危险等级为中危险Ⅱ级，喷头溅水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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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柱网布置形式中喷头布置形式

顶板的距离为100mm，喷头溅水盘与梁底的垂直距离

分别为450mm（次梁）及550mm（主梁）。喷头与次梁

的距 离 应 大 于1.5m小 于1.8m，与 主 梁 的 距 离 为

1.8m。作用面积为161m2（16.8m*9.6m）。

图2a是在梁空中设1个喷头，喷头与梁的距离

基本上满足规范要求。喷头的保护面积为17.64
m2，已超过11.5m2的规定值。作用面积内的平均

喷水强度为WE92*8／161E4.57L／（min·m2），作

用面积内任意4个喷头所保护面积的喷水强度为92／

17.64E5.22L／（min·m2），均远小于8L／（min·m2）的规

定值。因此，此种布置方式是不可行的。

图2b是在梁空中设4个喷头，喷头与梁的距离

不满足要求，为此在二道梁的另一侧均增设一排喷

头，以补偿因梁的影响而不能到位的水量。喷头的

保护面积为5.76m2，不超过11.5m2的规定值。作

用面积内的平均喷水强度WE92*40／161E22.86
L／（min·m2），作用面积内任意4个喷头所保护面积

的喷水强度为92／5.76E15.97L／（min·m2），均远

大于8L／（min·m2）的规定值，从喷水强度方面看此

种喷头的布置方式是可行的。作用面积内的设计流

量为QE40*92L／minE3680L／minE61.33L／s，即

比规范规定的设计喷水流量Q设E1.3*8*160E
1664L／minE27.73L／s大了一倍多，使得自动喷

洒的储水量及水泵的容量也成倍的增加，是不经济

的。因此，此种喷头的布置方式也是不可取的。

图2c是在梁空中设2个喷头，喷头与梁的距离

不满足要求，但仅在一道梁的另一侧增设一排喷头。

喷头的保护面积为10.08m2，不超过11.5m2的规

定值。作用面积内的平均喷水强度 WE92*16／

161E9.14L／（min·m2），作用面积内任意4个喷头所

保护面积的喷水强度为92／10.08E9.13L（min·m2），均

大于8L／（min·m2）的规定值，从喷水强度方面看此种

喷头的布置方式是可行的。喷头间距为长边4.2
m，短边2.4m。短边的间距是满足规范要求的，在

喷水半径为RE2.4m的情况下，长边的间距为

（2*2.4）2-2.4ﾍ 2E4.16m，即长边的间距也满足

要求。再看作用面积内的设计流量：QE16*92L／

minE1472L／minE24.53L／s，稍小于Q设，在经济

方面也是可行的。因此，此种喷头的布置方式是最

佳的。

4 结语

在非吊顶场所的喷头布置，应根据建筑物结构

的情况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靠增加喷头的数量来

满足喷水强度的要求。或设置喷头的数量不足，喷

水强度不够，影响火灾的扑救。喷头布置的间距在

一定喷头工作压力下，可根据喷水半径灵活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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